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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界的运用方兴未艾，开始初步形成了信息的电子数据化、办案

辅助系统的智能化、实体裁判的预测与监督系统以及统一、电子化的证据标准等法律人工智能形式。

然而，法律人工智能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从数据层面看，当下的法律数据不充分、不真实、不客

观且结构化不足。从算法层面看，法律人工智能所使用的算法隐秘且低效。从人才层面看，法律界、

人工智能界互有疏离、隔阂。未来，我们应认识到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运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

明确法律人工智能应定位于辅助角色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改进算法并培养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知识

相融合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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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运用

在Ａｌｐｈａｇｏ战胜围棋高手李世石、柯洁之后，人工智能进一步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那样，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很多领域已开始得到较多运用，诸多互联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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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对之也是高度关注。〔１〕 在此背景下，中外学界开始讨论、探索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中的

运用问题。

据 ＢＢＣ报道，一种名叫 ＣａｓｅＣｒｕｎｃｈｅｒＡｌｐｈａ的法律人工智能 “机器律师”与伦敦的１００
名律师就 “基于数百个 ＰＰＩ（付款保护保险）错误销售案例事实来判断索赔与否”的法律问
题展开比赛，结果 “机器律师”法律ＡＩ以８６．６％的准确率领先于律师的６６．３％。〔２〕 弗吉利亚
理工大学发现分析中心的学者通过数据驱动结构的机器学习分析了美国最高法院以往做出的

裁判，并以此预测未来的判决。其 ＡＩ通过对裁判文本的仔细分析，计算每个在裁判中出现的
与争点相关的语词，并权衡其在争点中的权重，进而透视每个大法官对争点关注的强弱程度，

再结合大法官的投票行为，挖掘文字表述的实际意义。最终，ＡＩ不仅能够更好地发现不同大法
官的裁判立场与观点，预测其未来投票趋势，还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谁是裁判决策中的摇摆者与

妥协者，甚至大法官们在哪些问题上更容易妥协也一清二楚。基于此，ＡＩ可以预测最高法院未
来的裁判，其准确率达到了７９．４６％。〔３〕 此外，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理工大学与南德克萨斯法
学院利用１７９１至２０１５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数据库，合作开发了一种算法，该算法再现了从１８１６
年到２０１５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２８０００项决定和２４００００次投票，正确率分别达到 ７０．２％和
７１．９％，这高于法学家们６６％的预测准确率。〔４〕 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公司在知识产权法律领域也通过
人工智能预测裁判结果。〔５〕 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在预测案件判决结果上已经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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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中国，以ＢＡＴ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纷纷宣称要转型成为人工智能企业。李彦宏称 “互联网

是前菜，人工智能才是主菜”，“百度公司将不再是互联网公司，而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李彦宏：“未来百度

不是互联网公司而是人工智能公司”，网易科技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报道，载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１６３．ｃｏｍ／１７／０５２７／０８／

ＣＬＥ８ＶＩ５Ｈ０００９７Ｕ８０．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马化腾称 “人工智能近两年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

的热点，吸引许多资金投入，腾讯也十分看重该领域的发展，预计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业内的核心竞争力”。马

化腾：“人工智能将成未来业内核心竞争力”，新华社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３日报道，载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２０１７－０３／２３／ｃ＿１２９５１５９０７．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马云称 “我相信人工智能，还有数据。在未

来３０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最好的ＣＥＯ应该是ＥＴ，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马云：“３０年后翻天地覆 人工智能

引领未来”，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报道，载ｈｔｔｐ：／／ｈｅｂｅｉ．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５０５５７８０＿０．ｓｈｔｍｌ，最后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７年的 “两会”上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

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ｐｒｅｍｉｅｒ／２０１７－０３／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７７９４０．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ＳｅｅＲｏｒｙＣｅｌｌａｎＪｏｎｅｓ，Ｔｈｅｒｏｂｏｔ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ｒｅ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ｒｅｗｉｎｎｉｎｇ，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１８２９５３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Ｓｅｅ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ａｉｈａｎｕｌＩｓｌａｍ，Ｋ．Ｓ．Ｍ．ＴｏｚａｍｍｅｌＨｏｓｓａｉｎ，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ｈ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ＷｈａｔＡＩｃａｎｔｅｌｌｕ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载 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ｗｈａｔ－ａｉ－ｃａｎ－ｔｅｌｌ－ｕ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５５３５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ＳｅｅＫａｔｚＤＭ，ＢｏｍｍａｒｉｔｏＭＪＩＩ，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Ｊ（２０１７）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ＬｏＳＯＮＥ１２（４）：ｅ０１７４６９８．载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３７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７４６９８，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ＳｅｅＶａｌｅｒｉｅＣｈａｎ，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ａｎｄｓｉｔｓＡｗａｒｄＷｉｎｎ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载ｈｔｔｐｓ：／／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ｐｒｅｓｓ／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ａｎｄｓ－ｉｔｓ－ａｗａｒｄ－ｗｉｎｎ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了人类专家。〔６〕

上述事例显示，在域外，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法学家与其他领域的人士已

开始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裁判领域，但这其实并不新鲜，计算机甫一普及，美国法

学界就开始讨论法律推理与思维是否可被机器所取代的问题。〔７〕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Ａｍａｔｏ提出，人类法官是否以及应该被机器法官所取代，以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８〕 但这一
设想是否正确以及可行在美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时还被上升至哲学层面讨论。如

Ｊ．ＣＳｍｉｔｈ指出，“电脑可以／应该更换法官”的见解是基于笛卡尔的 “灵体二元论”和 “莱布尼

茨的谬误”，二者犯了智力可以独立于人体而存在和所有的人类思想都可以通过一种通用的语言

来表达的错误。〔９〕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法律界对人工智能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对裁判的预测，在其他领域也

能看见其活跃的身影。汤森路透公司已将 ＩＢＭ的认知计算系统———Ｗａｔｓｏｎ系统用于法学学术研
究，Ｒｏ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亦将ＩＢＭＷａｔｓｏｎ的Ｑ＆Ａ技术运用到破产法律的研究中，通过对法律文件的
学习，其能自行识别出法律信息的重要程度，从而提高了律师案例检索的效率。〔１０〕 在一般的法

律服务与活动领域，人工智能更是显示出了自身的巨大优势。在民事法律领域，很多公司已开

始运用人工智能审查合同，如摩根大通开发出的商业贷款合同审查系统几秒钟就能完成曾经需

要用３６万小时才能完成的信贷审查工作〔１１〕。在刑事法律领域，人工智能主要运用于一般的警

务活动、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量刑后假释等活动中。在警务活动方面，加州圣克鲁斯大数据创

新企业Ｐｒｅｄｐｏｌ所研发的犯罪预测软件，能够通过对犯罪历史数据的分析，逐个小时计算出哪里
最可能发生犯罪活动。从理论上来说，警方只需经常在这些地区进行巡逻就可以提前阻止犯罪，

圣克鲁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使用该软件的城市都降低了犯罪率。〔１２〕 在保释与假释决定中，

美国一些州法庭使用算法来确定被告的 “风险程度”：从这个人会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到被告会

如期出庭的可能性等各个因素，进而决定是否对其保释或假释。〔１３〕 此外，法律人工智能还被用

于法庭量刑，如美国的一些州正在使用 “风险评估工具”（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１１·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４日，英国 《卫报》报道，伦敦大学学院 （ＵＣＬ）、谢菲尔德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科学家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分析法律证据与道德问题，进而预测审判结果。在研究中，人工智能程序分析

所有信息，并提出自己的司法判决。在其中 ７９％的案子里，人工智能提出的判决与当时的法庭判决一致。Ｓｅ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ｕｄ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ＵＣ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载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ｏｃｔ／２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ｕ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３月３日。

ＳｅｅＢｒｕｃｅＧ．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Ｅ．Ｈｅａｄｒｉｃｋｒ，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２３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４０．

Ｓｅ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Ａｍａｔｏ，Ｃａｎ／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Ｊｕｄｇｅｓ，１１Ｇａ．Ｌ．Ｒｅｖ．１２７７（１９７７）．

ＳｅｅＪＣＳｍｉｔｈ，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Ｋｅｎ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ｉｌｌｓ，ＵｓｉｎｇＡＩｉｎ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ｏｗ，４２ＬａｗＰｒａｃ．４８，５１（２０１６）．

参见 〔美〕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美〕安德鲁·麦卡菲：“人工智能概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

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第５８页。

参见 〔美〕凯西·欧尼尔：《大数据的傲慢与偏见：一个圈内数学家对演算法霸权的警告与揭发》，

许瑞宋译，（台湾地区）大写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４页。

ＳｅｅＫａｌｉＨｏｌｌｏｗａｙ，ＡｌｔｅｒＮｅ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ｓ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ＨｏｗＬ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ｅｎｄｉｎＪａｉｌ，载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ｒｕｔｈｄｉｇ．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ｌ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ｅｎｄ－ｊａｉ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ｏ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ＯＭＰＡＳ）来确定刑期。〔１４〕 这种 “风险评估工具”是在参考

了数十年的量刑案例后所设计的一种算法，该算法结合了十几个参数，进而转化为被告在一定

时期内重新犯罪的可能性。〔１５〕 现在，“法官正使用这些法律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帮助他们作出量

刑决定，尽管法官仍保有其自由裁量权，但这种法律人工智能系统对实际量刑决策的影响正在

扩大”。〔１６〕

面对法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与广泛运用，域外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明显存在分野的观点。

部分学者对法律人工智能的使用前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法律人工智能在当下与未来将获

得更广泛的使用，但这取决于算法的进一步优化、计算机硬件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更为物美价廉

的法律人工智能服务的出现。〔１７〕 还有部分学者则没有这么乐观，反而在他们看来，由于目前能

够获取的数据可能并不可靠、算法标准模糊且未达到公开透明程度，盲目信任法律人工智能会

产生如隐性歧视等新问题、新冲突。〔１８〕 近日，一起由美国威斯康星州法院使用ＣＯＭＰＡＳ系统智
能量刑的案件裁判结果在美国社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中的算法歧视问题引人深思。在威斯

康星州诉卢米斯一案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ｖ．Ｌｏｏｍｉｓ）中，被告埃里克·卢米斯 （ＥｒｉｃＬｏｏｍｉｓ）因偷窃枪
击者抛弃的汽车而被警察误当作枪击者予以逮捕，鉴于其存在偷盗和拒捕行为，卢米斯最终被

判有罪并服刑６年，这是因为ＣＯＭＰＡＳ系统通过对卢米斯回答的一系列问题的测算，将其危险
等级认定为 “高风险”。卢米斯提起上诉，但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认为

ＣＯＭＰＡＳ系统的算法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１９〕２０１７年６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卢米斯
的申诉要求，实际上维持了威斯康星州法院支持原判决有效的裁决。〔２０〕

那么，在中国，法律人工智能又呈现出何种景象，社会各界对其前景抱以怎样的希冀呢？

从理论界来看，法律人工智能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展开了初步研究与讨论，其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类：一是关注人工智能作为新兴工具对既有法学理论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法律科学》

在２０１７年第５期集中刊发的五篇与法律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所讨论的主题，就是这种研究路向
的典型代表。〔２１〕 值得注意的是，郑戈还展望了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认为 “‘现代’法律

体系能否成功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维持秩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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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ｌｏｂｏｇｉｎ，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ｒ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９６，２０３～２０５（ＪｏａｎＰｅｔｅｒｓｉｌｉａ＆ＫｅｖｉｎＲ．Ｒｅｉｔｚｅｄｓ．，２０１２）．ａｔ２００．

同上，ａｔ２０４。

同上，ａｔ２００。

ＳｅｅＷａｌｔｏｎ，ＤａｖｉｄＪ．，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４１Ｌｉｔｉｇ．５５，５５．

ＳｅｅＢｅｎｎｅｔｔＭｏｓｅｓ，ＬｙｒｉａａｎｄＣｈａｎ，Ｊａｎｅｔ，Ｕｓ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ｆｏｒ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ｏｌ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６４３～６７８．

ＳｅｅＪｅｆｆＬａｒｓｏｎ，ＳｕｒｙａＭａｔｔｕ，Ｌａｕｒｅｎ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ａｎｄＪｕｌｉａＡｎｇｗｉｎ，Ｈｏｗ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Ｓ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载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ｏｐｕｂｌｉｃａ．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ｏｗ－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ｓ－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Ｌｉｕ，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ｒｅｆｕｓｅｓｔｏｈｅａｒ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ｍ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ａｓｅ，载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ｊｓ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ｓ／ｃｒｉｍｅ／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ｒｅｆｕｓｅｓ－ｈｅａｒ－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ｍ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ａｓｅ／４２８２４０００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分别参见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王

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梁志文：“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司晓、曹建峰：

“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２８～１７３页。



序与变革、守护与创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今天的法律人所必须面对的紧迫

问题”。〔２２〕 二是分析人工智能运用中所产生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化问题。例如，胡凌对法律 （主

权权力）是否以及如何介入人工智能算法的运作，特别是在广泛影响大众利益的情形中，如何

设计信息披露等监管机制、干预某类代码化规则的系统性歧视等展开了讨论。〔２３〕 三是讨论人工

智能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尤其是有关中国智慧法院建设的问题。例如，吴习认为，人工智能

难以胜任知识覆盖面大、技术含量高的司法工作，更可行的做法应是一种人机结合的司法裁判

智能化辅助系统。〔２４〕 何帆则认为，现在谈机器人法官是无稽之谈，法官 “需要的智慧和智能，

第一要务还是辅助和服务法官办案，而不是替代司法裁决、淘汰办案法官。”〔２５〕 此外，还有学

者从司法权特点的角度反思了智慧法院的建设，认为 “工具理性对司法意义的消解，智慧管理

对司法自主的削弱，智慧应用对司法平等的分化以及服务外包对司法公信的威胁，是智慧法院

存在的法理困境”。〔２６〕

概括而言，理论界有关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虽然热闹，但仍处于开拓阶段，尚缺乏对法律

人工智能运用现状与未来的深刻把握与思考，至于所提出的关于法律人工智能如何运用的建议，

也只是方向性的。

相较于理论界，实务界对法律人工智能可能有着更多的期待，并采取很多实际行动。

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发布于２０１７年７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了我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 “三步走”战略目标，力争到２０３０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２７〕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 “智慧法院”

与 “智慧检务”建设的行动规划；〔２８〕 公安部与司法部也有类似大数据与信息化建设的指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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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第７８～８４页。

参见胡凌：“人工智能的法律想象”，《文化纵横》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０８～１１６页。

参见吴习：“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可能性及问题”，《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５１～５７、

１５７～１５８页。

何帆：“我们离 ‘阿尔法法官’还有多远？”，《浙江人大》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４７页。

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５５～６４页。

参见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７－０７／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１９９６．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２０１７年６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 《检察机关大数据行动指南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参见 《最高检

印发 〈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载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ｊｃｒｂ．ｃｏｍ／ｊｘｓｗ／２０１７０６／ｔ２０１７０６１２＿１７６４８０５．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做关于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２０１７年人民法院将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努力提供更多优质司法服务。参见 “周

强：加快建设智慧法院 努力提供更多优质司法服务”，载 ｈｔｔｐ：／／ｌｅｇ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３１２／ｃ４２５１０－

２９１３９９０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表示要 “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发展新趋

势，大力实施警务大数据战略，大力加强科技成果运用，强化顶层设计，避免重复建设，不断提高公安工作信

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为公安事业发展进步提供有力的科技引领和信息支撑”，“要主动拥抱大数据、人

工智能新时代，树立前瞻性的思维与眼光”。“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孟建柱提出要求 郭声琨

讲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第４版。司法部在２０１７年８月联合财政部印发了 《“十三五”全国

司法行政科技创新规划》，对 “十三五”时期司法行政科技创新作出部署。参见 “司法部等部署 ‘十三五’时

期司法行政科技创新”，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６２７８６７０４＿１２１２２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因应于此，地方司法机关尤其法院的人工智能与 “智慧法院”建设方兴未艾，北京、上海、

浙江、江苏、广东、贵州等均推出了名称不同的人工智能法律工具，如北京法院的 “睿法官”

智能研判系统、上海法院的 “２０６”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苏州法院还形成了 “智慧审

判苏州模式”。纵观当前实践，法院系统在 “智慧法院”建设中所使用的人工智能主要有以下

几种形式：

一是信息的电子化、数据化，即通过技术手段，将语音、纸质化卷宗文字等非电子化信息

转换为可复制、可转换的电子数据，从而减轻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为进一步应用打下基础。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上海高院、广州中院、苏州中院等超过１００家法院就应用了科大讯飞公司
所研发的智慧法院庭审系统。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苏州中院研发的庭审语音识别系统，可

以将语音自动转化为文字，并能自动区分庭审发言对象及发言内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参与

人均能实时看见转录文字。〔３０〕 在系统试用中，语音识别正确率已达到９０％以上，书记员只需进
行少量修改即可实现庭审的完整记录。经对比测试，庭审时间平均缩短２０％ ～３０％，复杂庭审
时间缩短超过５０％，庭审笔录的完整度达到１００％。〔３１〕

二是办案辅助系统的智能化，即指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裁判文书中如 “当事人信息”、

“诉讼请求”等固定格式内容的一键生成，缩短起草文书时间，辅助法官提高办案质效。〔３２〕 例

如河北高院历时近一年组织研发了 “智慧审判支持”系统，帮助法官对电子卷宗进行文档化编

辑，并按法律要素实现结构化管理，自动引用、排列、归纳和分析全要素案件数据，辅助法官

完成文书的撰写。在河北１９４个法院，有６９６１名法官应用，截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共处理案
件１１．１万件，辅助生成７８．４万份文书。〔３３〕

三是实体裁判的预测与监督。预测指的是人工智能系统对海量裁判文书进行情节特征的自

动提取和判决结果的智能学习，建立具体案件裁判模型，根据法官点选的关键词或提供的事实、

情节，自动统计、实时展示同类案件裁判情况，预测正在审理案件的实体裁判，同时推送更为

精准的相似案例，供法官参考。北京法院的 “睿法官”系统便是依托北京三级法院统一的审判

信息资源库，运用大数据与云计算充分挖掘分析数据资源，并依托法律规则库和语义分析模型，

在法官办案过程中自动推送案情分析、法律条款、相似案例、判决参考等信息，为法官判案提

供统一、全面的审理规范和办案指引。〔３４〕 所谓监督，是指对于 “同判度”较高的类案，基于预

测性判断，对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判决结果与之发生的重大偏离，系统自动预警，从而防止裁

判尺度出现重大偏离。如苏州法院的人工智能系统不仅能够统计类案的裁判模式与结果，还能

对当下案件根据历史裁判模型模拟裁判，如果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判决结果与之发生重大偏离，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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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参见丁国锋：“江苏 ‘智慧法院’建设为司法能力现代化注入新动力”，载 《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

２０日，第１版。

同上注。

参见应雨轩、卢燕、颜敏丹：“为法官 ‘减负’裁判文书一键生成”，载 《台州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

日，第４版；周斌：“苏州法院刑案简易判决一键生成”，载 《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第１版。

参见刘子阳：“先进技术深度融合审判执行工作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智慧法院给法院插

上信息化翅膀”，载 《法制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３版。

参见罗书臻：“挖掘 ‘富矿’‘反哺’审判———运用裁判文书大数据促进司法公正的地方经验”，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第１版。



系统予以自动预警，方便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３５〕

四是建立统一的、电子化的证据标准，即通过法律大数据总结案件办理经验，并将其内嵌

于公检法三机关的数据化办案系统中，用以规范公、检、法机关与人员的司法行为。〔３６〕

例如，上海公检法机关从统一证据标准、制定证据规则、构建证据模型入手构建的刑事案

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３７〕 由于类似办案系统的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似乎还不能算是完全的

法律人工智能。

二、法律人工智能的现实困境

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它在法律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并将成为一

种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手段。但在笔者看来，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未来可期的中短期内

只可能是一种有限的辅助办案手段，难以应用于核心的司法工作———裁判。笔者的这一判断可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论析：第一，法律领域并不拥有优质且海量的法律数据资源；第二，法律界

并未形成合适且高效的大数据算法；第三，缺乏优秀、适格的法律与计算机人才。

（一）匮乏且低质的法律数据

毫无疑义，人工智能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大数据爆炸式的增长，这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

了必须的 “燃料”。其实，一切人工智能都必须基于充分的大数据，有数据方有人工智能。同

理，法律领域中的人工智能无论基于何种算法，其基础都是有大量数据尤其是大量优质数据的

投喂。那么，我们当下法律数据的质与量如何呢？笔者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处于数据严重匮乏

的状态，且可能在中短期内依然如此。这也就意味着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可能缺乏必要的数据

基础。

１．法律数据不充分
在棋类世界，Ａｌｐｈａｇｏ及其后代虐遍围棋、国际象棋与日本将棋的人类高手，但却并未听闻

Ａｌｐｈａｇｏ打败中国象棋高手。原因何在？一方面，Ａｌｐｈａｇｏ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
拥有一个存储了十几万份公开的人类６至９段职业棋手对弈棋谱的数据库，它实际上包括了人类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质量上乘的棋谱，涵括了围棋世界几乎所有的历史与奥妙，悟懂便可参透，

这大大方便了Ａｌｐｈａｇｏ从中模仿人类常见的落子方式。另一方面，中国象棋只有残局棋谱，未有
全局棋谱，Ａｌｐｈａｇｏ不能获取充分的信息和数据。这个例子正反都能说明，基于充分数据的充分
信息是人工智能有用武之地的基本前提。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数据条件。如所周知，

当下作为人工智能开发基础的法律数据基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裁判文书，但上网的裁

判文书数量可能只有审结案件５０％，〔３８〕 也就是说，还有大约一半的裁判文书并未上网。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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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２０１７０７１０／ｕ１ａｉ１０７０６９１０．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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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事实上只记载了裁判结论，而反映裁判过程的决策信息并未体现在裁判文书中。这意

味着基于裁判文书的人工智能获取的信息其实较为有限，也许最多十中有一。显然，依赖这些

有限的裁判文书及其所记载的更有限的信息提炼普遍的裁判模式，是相当危险的。

目前，部分法院开始建设并未对外公开自己的裁判文书全数据库。较之全国性的裁判文书

网，其数据更接近于全样本、全数据，据此似乎可以构建仅适用于自己的法律人工智能。但问

题在于，这些数据库只是最近几年开始建设，并没有囊括所有案件的裁判文书。也就是说，所

谓的裁判文书全数据库其实也仅只是一种当下的数据。在只有当下数据而没有历史数据，只有

近期数据而没有长期数据的情况下，即便基于官方全数据也很难以充分发现和总结规律性的决

策模式，更无法展开有效的信息分析与建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除了对外公布的法律裁判文书，法律决策过程中的关键行为如形成决

策的内部讨论往往是高度非文字化、非数据化的。无论是中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决策组织

如合议庭、审委会的讨论、决策过程，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陪审团审判的内部讨论、裁

判过程，基本上都是非公开或无记录甚至不允许记录与公开。这使得我们对法律决策过程中的

博弈过程、裁判目的、考虑条件、心证形成等这些影响决策最为关键的因素缺乏普遍、充分的

记载与掌握。不仅如此，中国司法决策运行赖以存在的程序过程信息也不充分。一方面，“庭审

笔录不是一种公开的法律证明文书”，〔３９〕 其亦未实现充分的数据化；另一方面，大量的程序过

程如警察的侦查过程、检察院的起诉过程、法院庭审前后的过程也没有公开的、正式或非正式

的文字记录，更遑论在此基础之上的数据化了。因此，所谓的特别是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应用

可能是不存在的。

总之，法律数据不充分是中国目前突出的现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司法公开，但也仅限于

庭审过程与裁判结果的公开，对包括审前程序、决策讨论、法官心证过程的公开是极为有限的。

同时，法律信息也是未充分记录甚至是非记录化的。由于影响司法公开与法律信息记录的制度

性因素与结构性条件将会长期存在，因而法律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的数据信息在很长的时间内

都将呈现有限性、片段化的特征。因此，所谓的法律人工智能只可能是在数据存在系统性缺失

的条件下展开。这必然影响到法律人工智能基于充分性和高质性的大数据提炼出准确法律决策

模式的可能性，从而也就难以据此建立起普遍适用且精确有效的法律人工智能模式。只有当法

官的行为模式与决策信息被充分获得并数据化时，法律人工智能或许才会迎来灿烂曙光，否则

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我们无法期待法律人工智能为我们稳定地提供一个真实、全面而非残

缺、虚假的司法决策与行为的全息图景模式。

２．法律数据不真实
法律人工智能所掌握的公开信息是否真实决定了其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正所谓 “ｒｕｂｂｉｓｈ

ｉｎ，ｒｕｂｂｉｓｈｏｕｔ”。如果投喂给法律人工智能的数据信息存在真实性问题，我们就很难对法律人工
智能抱以太高的期望。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法律领域的信息存在着突出的 “表象性”特征，即

信息是公开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就司法领域而言，这种 “表象性”是指，外界所能掌握的信息是用以证明法律决策正确而

按照一定标准制造出来的信息，其可能无法充分、真实地反映法院、法官在决策时所真正采用

的 “实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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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纸面上形式真实的法律信息与实践中实质真实的法律信息之间的鸿

沟，进而认识到法律人工智能也无法归纳人类裁判的真实理由、普遍标准。或许可以通过人类

以知识图谱的贴标签方式来尝试解决上述难题。总之，在法律数据信息不够真实的条件下，人

工智能所分析得出的结论、发现的裁判模式有可能是虚假的。而要想寻求真实的数据、信息与

模式，没有人类的帮助将很难完成。这又牵扯到了下一个问题：法律数据的客观性。

３．法律数据不客观
尽管我们期望法律是客观的，能够代表社会公平正义，但由于法律主体的利益与主张的差

异性，法律往往只能代表 “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标准与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法律在某种

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４０〕 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司法裁判似乎都难做到绝对的客观。正是在这一

意义上，弗兰克指出，“所谓实际发生的世俗化其实是经历了两次反应后的结果，第一次是经由

证人的反应，第二次是经由那些必须 ‘认定’事实的人的反映。初审法官或陪审员对证词的反

应充满这主观色彩。所以，认为初审法院 ‘认定’的事实是主观的一点也不过分。”〔４１〕

在中国，这主要体现在 “同案不同判”上。很多时候，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甚至同一法院

的不同法官对于同一法律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在一些所谓的 “疑难”案件中，更

是如此。这不仅需要精细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更牵扯到法律背后法官的主观意志与价值判

断。很多时候，裁判结果的做出不仅是法律技术的体现，更是法律观念、社会价值的映照。因

此，法律适用具有主体性、主观性与变迁性，我们很难获得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与价值

判断的客观化的法律信息数据，“自动售货机”式的裁判古今中外皆难以达致。从这一点来看，

如何让人工智能理解当下的社会共识，理解时代共识下的观念差异并预判这一差异未来的可能

变化是摆在所有法律人工智能面前的大难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裁判者众多且彼此在很多方

面存在差异，法律人工智能如果不加区分的话，会提炼出何种裁判模式及其适用范围，这也是

大问题。如同ａｌｐｈａｇｏ主要收集与分析顶级围棋高手的棋谱而非所有棋谱，是否收集、如何收
集、归纳、建模千千万万的各种裁判信息，也值得深思。似乎我们应当以一流法官的一流裁判

为参数来展开此项工作，但目前却并未如此。

总之，面对着法律信息这一掺杂着主体性、主观性、特殊性的意识形态混合体，要想通过

人工智能发现规律、提炼标准、形成模式，进而预测未来判决，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与困难性的

工作。

４．法律数据结构化不足
数据为人工智能所识别的重要前提是数据具备结构化特征。对于外人或者机器而言，识别

自然语言已属不易，识别法律专业术语更是难上加难。尽管法律裁判文书对法律要素如法律主

体、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做了明确规定，但进一步细化到法律语词方面，却并未作出统一规

定，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以丧葬费为例，在起诉状中 “丧葬”可能被称为 “安葬”、“殡

葬”，“停尸”的其他表达有 “拉尸”、“抬尸”、“存尸”、“运尸”、“收尸”，“保存尸体”的同

义词有 “冷冻尸体”、“冷藏尸体”等。如此种种非结构化的数据表述为机器的学习造成了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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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当面对法律这种非客观存在物时，人工智能领域的主流方法无监督学习效果不甚理想，

必须通过人工方式对法律数据进行筛选、清洗与分类。因此，当下的法律人工智能严重依赖人

类事先构建的知识图谱。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人类为数据 “打标签”，机器无法主动进行学习。

这与我们熟悉的围棋领域的ＡｌｐｈａｇｏＺｅｒｏ式的无监督学习截然不同。然而，由于法律文书并无定
法，其实践表达千奇百怪，种类繁多，这就为 “打标签”制造了巨大的困难。相应的，法律人

工智能也就面临着法律数据非结构化的障碍。或许当务之急是实现法律数据的结构化，让法律

人在文书写作中尽可能使用统一的术语，方便机器识别、学习，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

（二）隐秘且低效的算法

毫无疑义，在拥有 “燃料”的同时，人工智能还需要强劲的 “引擎”———算法作为重要支

撑。在人工智能领域 “监督学习”仍是主流方法的情况下，采用何种算法，由谁来执行算法完

成重要标注 “标签”的任务，是决定法律人工智能成败的重要环节。算法的要害在于正确认识、

提炼、总结法律决策的规律，并据此归纳人类法律决策的模型尤其是成功模型，并用于预测未

来裁判，为当下裁判提供参考。人工智能依赖机器学习展开分析预测，其与以回归分析为中心

的统计方法不完全一致。机器学习不是分析假设，而是分析、训练数据，通过使用算法，确定

连接输入数据与输出结果的 “最佳”假设。机器学习本质上是通过对训练数据———输入到算法

中的例子 （可能是从历史记录中提取出来的）的计算，从中学到潜在的预测关系。但是，尽管

机器学习由算法驱动，但没有人的参与、输入和假设，机器学习是不会发生的。〔４２〕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主要可分为符号学派、联结学派、进化学派、贝叶斯学派与类推学

派五种主要类型。〔４３〕 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这五种派别各领风骚、起起伏伏的过

程，然而每种派别的算法均与人工智能画上等号。数十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属于联结学派的

深度学习算法获得了重大突破，世人熟知的Ａｌｐｈａｇｏ正是在结合了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后一鸣惊
人。因此，许多人误以为深度学习就是人工智能，这显然存在误解。每种算法派别针对的数据

领域、数据特点各不相同，在一个领域获得突破的算法不见得就能适用于其他领域。

在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界，算法处于一种 “云山雾罩”的状态，我们不清楚法院和法律科

技公司到底采用了何种算法以及该算法的实际效果如何。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获取极为有限的

信息。其中，或者对算法的描述语焉不详，或者过高评价，算法究竟是什么以及效果怎样，我

们难以得知。这其中当然有可理解的客观原因：一方面，出于对公司核心技术成果———算法的

保密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任何法律科技公司都不会对外大肆宣扬其算法的主要内

容，更不可能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详细介绍其算法的运作方式。〔４４〕 另一方面，出于宣传的需要。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法律科技公司往往将最先进的算法名词搬上自己的宣传手册，而无论其

是否真正使用过。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这些法律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往往也不关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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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注 〔１８〕。

参见 〔美〕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黄芳萍译，中信出

版集团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６页。

这种做法还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在美国在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一案中，被告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算

法的歧视，要求算法公开，但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认定，初审法院所依据的 ＣＯＭＰＡＳ系

统的算法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也没有要求公开算法细节。ＳｅｅＪｅｆｆＬａｒｓｏｎ，ＳｕｒｙａＭａｔｔｕ，Ｌａｕｒｅｎ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ａｎｄＪｕｌｉａ

Ａｎｇｗｉｎ，Ｈｏｗ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Ｓ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载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ｏｐｕｂｌｉｃａ．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ｏｗ－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ｓ－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背后的算法为何，更无动力去学习与研究，他们在乎的只是系统好不好用，能不能提高办案效

率。当然，鉴于这些用户大多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们也无能力去研究那些复杂的代码与程式。

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律科技公司更易宣传其算法的先进性。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访谈，在中国法律人工智能界特别是预测裁判方面，知识图谱 ＋深度学
习是话语层面的主流算法，几乎每家法律科技公司宣称使用了 “最先进”的 “神经网络深度学

习”算法。但在实践中，知识图谱而非深度学习可能才是法律界运用人工智能的主流做法。所

谓知识图谱 （Ｍａｐｐ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ｍａｉｎ）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
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联系。具体来说，知识图谱是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

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４５〕

从实践来看，很多法律人和法律科技公司都在似懂非懂地使用知识图谱的话语来构建法律

人工智能，并将其作为主流算法，即通过知识图谱实现知识的可视化，描摹出案件的主要构成

要件和证据构成。然而，他们可能并未注意到，知识图谱对数据、模型的颗粒化程度要求较高，

模型越精细，数据越详细，知识图谱的效果才越好。以酒驾类案件为例，尽管此类案件案由简

单，数量庞大，但在知识图谱上的颗粒化程度仍然极高，需要考虑的因素也相当多。如果忽略

了这一点，以颗粒化程度低的知识图谱进行案件结果预测，仍然无法获得期望的效果。正是因

为如此，实践中法律人工智能预测裁判的效果不佳，正确率较低。这不仅表明目前流行的算法

存在某种技术上的缺陷，也说明算法本身的效率不高。

事实上，目前较为常见的关于法院的大数据分析报告，都是对特定种类案件中的某些较易

区分的因素，如当事人地域、性别、年龄、是否构成犯罪、涉案金额大小、刑期长短、民事案

件中哪方胜诉等内容进行标注与分析，从而得出一些较为基础、简单的结论，如民事案件中何

种状况的当事人更易胜诉、刑事案件中量刑的区间、犯罪金额大小对出入罪的影响等。结合裁

判文书的文本内容仔细、深入地挖掘、分析、标注信息，并构建模型、发现趋势的大数据分析

乃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工智能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所说的法律数据方面的原因

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目前并未形成一套高效、成熟的算法，甚至对于算法本身都还

缺乏准确、恰当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法律人工智能的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

在理想状态下，法律人工智能或许是一种类推学派中的知识图谱与联结学派中的深度学习

相结合的机器学习方法，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结合的算法意味着需要将法律分解为一个个小的

逻辑模型，方便机器识别的同时通过专业人员给各个数据打上标签而为深度学习提供训练数据

集。从本质而言，这仍是一种监督学习算法，打标签费时费力，成本非常高。即使不考虑这一

点，深度学习算法仍然不能完美地适用于法律领域的任何场合，因为深度学习是一个端到端

（ｅｎｄｔｏｅｎｄ）的过程。这意味着，机器学习对与错、是与非界限十分明晰，唯有如此，机器通过
学习大量带有明确标签的数据内容，自动总结、形成模型，以预测未来结果。机器需要充分挖

掘法律文本，仔细分析文本中有法律意义的话语，将之标签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建模。然而，

单纯以案件结果的胜诉、败诉作为数据内容标签，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法官的裁判思路与案件事

实。很多时候，一个关键案件事实的不同会使案件的裁判结果迥然不同。因此，简单地以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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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参见秦长江、侯汉清：“知识图谱———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新领域”，《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１期，第３０～３７、９６页。



文书的裁判结果为数据内容 “喂养”深度学习，获得的可能只是一个无法充分反映司法裁判决

策的模型。此外，深度学习算法还存在非透明性与不可解释性的缺陷。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常

常将其形容成一个 “黑箱”，即只能获知机器给出的答案，却无法了解答案得出的过程。然而，

司法裁判的过程不仅仅是给出结论的过程，更是以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声明或通过引用相关的法

源得出结论的过程，只有结果无法 “服众”。就此而言，深度学习算法的 “黑箱性”可能天然地

与法律决策的 “透明性”要求相冲突。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如何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发现或者充

分发现裁判规律是一个漫长而未知的过程，中国法律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薄弱的人才

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法律数据与具体算法，还要求有既懂技术又知晓法律的

复合型人才作为支撑。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与储备状况都难以为

其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持，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可能受

制于人才的匮乏。这就意味着，在法律领域使用人工智能，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

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对Ａｌｐｈａｇｏ那样抱以巨大希望与信心。
１．法律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疏离
首先，法律界对数据统计与分析技术的陌生。在传统意义上文科培养模式下训练出来的法

律人更习惯从定性而非定量的视角看待法律问题。即使在近年实证研究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定

量研究仍然为数不多。少数实证研究也多采用描述性的统计方法，即通过百分比、增长率、图

形描述等方法浅显地阐释客观世界，而缺乏如相关、回归、聚类等推断型统计方法。之所以如

此，一个很重要同时也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研究者自身对数据统计与分析的技术并不了解，

更谈不上熟练运用。这一局限在大数据时代将被无限放大。大数据时代，数据量无法用传统意

义上的百、千、万来指称，而是要用ＧＢ、ＴＢ等表述容量大小的标准来形容，转换成传统数字，
或许是亿、千亿、万亿。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别说法律人，即使是数据专家，亦有无从下喙

之感。以ｅ租宝与钱宝案为例，案件中涉及的数据量早已超越了人工能够处理的极限，必须依赖
机器分析方能办案。遗憾的是，法律人并不精通大数据，在面对海量数据时，时常要倚仗 ＢＡＴ
等企业的数据专家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证据。

其次，法律界对大数据算法几乎完全外行。在 “小数据”时代，法律人运用统计式 “算

法”，或称法律实证研究，或许尚可应付。但面对海量、巨大的数据流，这种 “算法”已经不可

能准确把握法律现象与司法运行规律，而是需要更为精细与技术化的算法。然而，现实是我们

的法律人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应用算法来处理法律大数据，整体上属于外行，更遑论建构出成功

的算法模型，甚至没有真正大规模地实际使用算法来构建裁判模式。

最后，法律界对人工智能缺乏客观的认识。在人工智能迅速勃发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法

律人开始关注人工智能，也勤于学习、研究相关知识、技术，但目前仍缺乏对法律人工智能的

客观认知。部分法律人甚至不关心人工智能，在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话时，或将人工智能

所能做的预测与人类的推理划上等号，或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彻底颠覆人类社会，人类会成为机

器人的奴隶。这些脱离人工智能界的幻想常常贻笑大方，让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在惊骇之余丧

失了进一步对话的兴趣与勇气。

２．人工智能界对法律行业重视不够
首先，人工智能界对法律行业的感知不深。许多程序员尽管在编码技术上极为高超，但限

于之前从未接触过法律行业，因此对法律人所提出的产品要求无法理解。这使得很多法律人工

·９１１·

左卫民：关于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运用前景的若干思考　



智能产品无法达到法律人所设想的预期，实际产生的作用较为有限，目前，法律人工智能的发

展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真正了解、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算法的人才其实寥寥可数，有

些甚至并未投身于法律人工智能这一专业领域。

其次，人工智能界的投入有限。目前，很多法律科技公司虽然非常重视法律人工智能的开

发，并确实投入相当的资源，但相对于其他领域人工智能的开发，这些投入其实并不可观。这

不论与谷歌 （Ｇｏｏｇｌｅ）旗下ＤｅｅｐＭｉｎｄ公司研制 “阿尔法狗”围棋人工智能的投入去比，还是与

ＢＡＴ等企业研发一般的人工智能产品相比，都相差甚远。事实上，目前中国热衷于法律人工智
能的研究与运用的公司，其规模、人才与资金都较为有限，远远不如大科技公司。

即或有大科技公司如科大讯飞介入，其核心技术也是通用型语音技术，而非专门针对法律

开发人工智能。实际上，讯飞的语音技术在当下的审判实践中也未获得普遍运用，原因之一就

是科大讯飞所投入的人力与资源还不够充分，未能将通用的语音技术转换、发展为专用的法律

语音技术，特别是尚未能解决复杂法庭审判中多方互动及争论的情景难题，当庭化语音运用中

的最后一公里技术障碍没有打通。

再次，人工智能界过于看重眼前收益。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集中于金融、汽车、互联

网等高收益、高薪酬的领域。这和国外情况也较为类似。彭博社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文称，人工智
能将占领华尔街９９％的投资机构；〔４６〕 在汽车业，特斯拉吸引了大量的人工智能人才。许多从高
校毕业的人工智能人才，被ＢＡＴ等互联网企业的高薪酬所吸引，投身其中。相较这些高收益的
行业，法律行业略显寒酸，吸引力明显不足，从而也难以招揽高技术人才。这一局面或许短期

内都无法改变。

显然，人才问题构成了法律人工智能成长与运用的最大现实障碍与瓶颈。既然我们既没有

人工，又没有好人工，又怎么会生产出好的 “人工智能”呢？特别是，当机器学习者被要求对

新知数据进行分类时，分类设计必然会引入一些归纳偏见，即机器学习者在 “清洗”数据，设

计何种假设及验证的问题上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如果是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或指导计

算机行业的专业人才完成上述工作或许可以将偏差降至最低，但如果没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其

间，偏差可能将无法被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４７〕

恰恰在此关键问题上，法律界似乎并未做好充分投入 “法律人工”的准备，人工智能界尤

其是科技企业界也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必须看到，我们缺少 “人工”收集、选择法律数据

的大样本甚至是全样本；我们更缺少 “好”的 “人工”筛选优秀的裁判文书，分析正确的裁判

推理、裁判结果，并在此之上思考判断、正确归纳相应的裁判模式。或许只有当法律人与技术

人紧密结合，相互理解，充分获知对方的需求与期待并实际解决法律与技术运用中的实践难题

时，法律人工智能才能在法律界大展拳脚。

三、中国应该如何运用法律人工智能

不管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在大数据时代，法律行业已经受到冲击并正在发生改变。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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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所言；“法律大数据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法律数据进行分析，对法律问题

进行预判，获得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得出新的认知、深刻的观点和主张。”〔４８〕

这必然改变传统法律行业的工作方式与竞争形态，并进而引发法律思维与研究方法的革命

性变革。当大数据进一步结合自然语言分析能力、机器学习技术之后，所谓的法律人工智能呼

之欲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手工作业式的法律行业走向现代的机器化作业似乎不可避免，

法律作业方式的工业革命已经正在展开，并逐步向纵深延展。在此背景下，法律人工智能在中

国的前景如何呢？中国又应该如何迎接法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呢？

（一）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的运用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

我们处在一个 “巨头齐聚、资本介入、民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时代”，〔４９〕 “大数据”与

“互联网＋”的结合使得各路人马与多种资本纷纷进入法律行业。一时间法律大数据、法律人工
智能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各种冠以类似名称的法律产品也充斥着市场，甚至部分产品已经进

入了法律服务领域和司法裁判活动之中。在笔者看来，这些热闹的现象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进入

了法律人工智能时代，更不意味着市场已经有了成熟的法律人工智能产品。恰恰相反，法律人

工智能在中国的运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将面临艰巨的挑战。这是由如下因素所决定的。

其一，社会是否接受 “机器人法官”。必须指出，法律决策本质上属于一种人类专家决策，

这与依数据而决策迥然不同，规律各异。法律经验经由开放的辩论与经年的累积而达至，并以

当事人与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表述。然而，人工智能是一种由机器 （尽管人在其中操控）分析数

据，基于数据关联性而构建的 “另类”的客观化、科学化的决策模式。很多时候，机器归纳的

裁判模式可能连操控主体也难以理解，就如人类时常无法理解 “阿尔法狗”的围棋招式一样。

在法律专家系统与数据分析系统所得出的结果不一致时，人类是否选择相信机器，这是一个大

问题。如果人类选择不相信，那么期待中的 “阿尔法法官”不会降临。实际上，在中国司法的

公信力较低、法官可能会被怀疑时，“机器人法官”会什么样？很难想象算法低效且不透明的机

器裁判会更受拥戴。所以，在中国，法律人工智能在长时间内可能只是一种辅助性、参考性的

工具，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人提供行动参考。

其二，人类法官优秀经验的归纳尚待时日，更不要说超越了。整体上，目前没有充分成熟

的算法与相对成功的机器裁判与预测模式。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法律人工智能是一个长期且极为

耗费资源、需要更多既懂法律又懂人工智能的双面人才加入的领域与行业。法律人工智能仍属

一种统计型、经验型、材料准备型、文字模板型的弱人工智能，低效且适用范围窄。如果说类

似 “阿尔法狗”的强人工智能是以模仿人、超越人为目标，并已在诸如象棋、围棋、电子游戏、

无人驾驶等领域实现了超越人类目标的话，法律人工智能更像嗷嗷待哺的婴儿，期盼着优秀数

据、优秀人工的加入与投喂。特别要指出，由于法律人工智能在算法上采取了知识图谱的半监

督学习方式，这种方式的显著特点即是 “有多少人工方有多少智能”，只有在前期通过法律专家

对法律规范以及法律案例的归纳、总结，将其转换为结点—边—节点的表示知识和事实的陈述

语句，方能实现某一法律要素式审判的突破。且不说法律专家对特别类型法律知识的审判要素

与知识图谱的总结是否正确，仅在处理、应对法律领域在法律知识上越来越精细化划分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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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大量的资源。可以说，数据化的法律规范、案例与相关知识正处于爆炸式的增长态势。

这种工作量用 “浩如烟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每一点法律知识图谱的构建完成、每一步法

律人工智能的前进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场上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开发者都未能

很好地解决如何表示法律、总结法律、阐释法律的难题。并且，在机器学习的对象、所被喂养

的数据上，也没有解决数据质量不佳的问题。现有的学习对象既不是质量优秀的判决书，也不

是全部的法律判决书；既不是全样本，也不是部分样本中的优秀样本；既不代表法律数据的全

体水平，也不代表法律数据中的高水平。就此而言，在当下技术开发者对人类法官经验的选择

尚无力区分时，我们无法判别何为优秀的裁判文书、何为优秀的裁判标准。在裁判文书水平尚

属良莠不齐的今天，我们还无法自信地说机器学习的裁判文书都是优秀的文书，我们也无法期

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裁判模型必然得出准确的结论。

需要指出，尽管人工智能被誉为新时期的 “电”与 “蒸汽机”，能够为旧产业提供新动力、

新思路，但人工智能这一工具并非轻易能够为旧有行业的人们所掌握与使用。由于法律专家对

人工智能技术掌握不够，因此并不清楚如何用技术上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显示法律，甚至法律

专家本身也没有充分地基于法律数据和裁判文书等信息来把握、认识法律的现状和规律性的

裁判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多人工就多智能，少人工就少智能，没人工就没智能，优秀人

工就有优秀智能，垃圾人工就有垃圾智能”确实已成为法律人工智能能否有效运用的基本操

作方式，甚至有了优秀人工也未必就有优秀智能。然而，目前各界似乎并未意识到法律人工智

能开发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已有甚至未有的法律人工智能层出不穷的当下，我们甚至担心这

种一哄而上向钱看的法律人工智能浪潮会 “欲速而不达”，反使真正的法律人工智能产品运用前

景受到破坏。

中国需要法律人工智能，更需要优秀的法律人工智能，而这一产品需要时间、资本、人力、

尤其是优秀的、既擅长人工智能技术 （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又精通法律知识的双栖人才的长

时间、专注的投入与坚持，绝非一朝一夕可就。

（二）明确法律人工智能可以运用的领域与条件

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像 “法律人那样思考”已经不再是一种愿景，更不是一种奢望。确实，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量，再加上深度的机器学习与超强的自然语言学习能力，法律人工智能就可

以高效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法律事务，甚至能够得出与优秀法律人一样的判断。尽管如此，但在

笔者看来，这并不表明法律人工智能就能不分领域与场合适用于所有法律事务，法律人工智同

样存在适用范围的限制。

其一，法律人工智能应定位于做辅助法律人决策的助手与 “参谋”角色。这既是由人类

（包括法律人与公众）对法律职业的认知所决定，也是由人工智能自身的不足所决定。从根本上

讲，人工智能尚未在法律的核心领域显示其高于人类的能力。因此，它适宜作为法官裁判的助

手而非完全替代法官。从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未来更多应将其运用于处理技术性、辅助性的

工作，如法庭记录、材料搜索与推送，裁判文书的制作等。但即使如此，也不要低估法律人工

智能做好辅助性事务工作的难度，如语言转换。

其二，法律人工智能可以多用于私主体。在法律事务中，法律人工智能的适用与否由公民

个人、公司或其律师决定更为适宜，如当事人借助法律人工智能选择律师，律所主任进行律所

管理、律师起草与审查合同、律师借助法律人工智能预测案件结果等。之所以强调法律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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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使用决定应由私主体做出，首先是因为法律事务结果的好坏影响当事人，因此必须充分保

障其意思自治。一旦由公权力决定是否使用法律人工智能，如果出现争议或与人工智能预期不

符，很可能会引发进一步冲突。其次，公权力的行使要求一定透明性，而法律人工智能的算法

却具有相当的 “黑箱性”，其或者因为深度学习算法的运用而无法言明计算的过程与内容，或者

由于算法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的考虑而不对外公开，这天然地与公权力行使的透明性与规则的

公开性相悖。

其三，法律人工智能应多适用于非裁判性事务。法律人工智能应更多用于诸如合同的审查、

起草等非诉事务，较少用于预测裁判等诉讼事务。这是因为，相对非诉讼事务而言，诉讼是一

个开放的过程，信息众多繁杂且真假难辨，在这样的场景中，呈现于法庭之上的案件事实只是

真实客观事实的一角，法官需要通过残缺的信息做出判断、决策。同时，法官的判决结果还会

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社会性、情感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这种开放而非封闭的裁

判场合下，信息时时流动且变化，这是一种信息非充分条件下的博弈，不同于围棋这种信息充

分、公开的充分博弈。不久前，人类选手在信息不充分的星际争霸游戏中以四比零的比分横扫

人工智能的事例，〔５０〕 也从侧面证明信息不充分的场合可能并不适合人工智能 “施展拳脚”。

其四，在法律人工智能预测或辅助裁判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法律人工智能应

适用于简单、明确的案件。如同阿法狗适用于围棋这样规则清楚、边界明确、信息充分的场域，

却至今未能击败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人机互动的电脑游戏高手一样，法律人工智能的运用领域应

当是信息客观性强、事实清楚、证据客观真实的简单案件，而对复杂、模糊案件的裁判仍需倚

重法官们的专业智慧。具体而言，在民事案件中，像保险类纠纷、网络支付纠纷、网上金融交

易纠纷、小额借贷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婚姻继承纠纷等这些案情相对简单、

证据较为客观的纠纷，人工智能有着较好的运用前景；在刑事案件领域，盗窃、抢劫、酒驾等

简单的案件较为适合适用人工智能，职务犯罪，杀人、故意伤害等恶性案件由于需要对证据进

行更为仔细的甄别，再加上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人工智能的适用需要谨慎；在行政

案件领域，法律人工智能可以适用于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

诉讼类案件，如应当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以

及不符合其他受理条件等理由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其次，适用于民商事应多于刑事、行政案

件。比较而言，法律人工智能可能更适合民商事法律纠纷的处理。这是因为民商事案件的信息

资源更为丰富、充分、准确与真实，尤其是在在诉讼两造的激烈对抗下，法律信息往往可以得

到充分披露与展现，而相对而言，刑事以及行政诉讼呈现 “弱对抗”甚至 “无对抗”的状态，

从而使得法律信息的充分性无法保障，真实性也存疑。

（三）需要在法律人工智能开发的技术层面推进改革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人工智能的开发与运用在技术层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算法和人

才的问题可能构成了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成长与运用的最大现实障碍与瓶颈。有鉴于此，在中

国推进法律人工智能，除了要明确上述两个认知层面的问题之外，还需要在技术层面采取有针

对性的完善措施。

第一，算法的改进。对于算法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提高算法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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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契合中国法律实践的算法。对于任何人工智能而言，算法都处于异常关键的位置，法律人工

智能同样如此。一方面，应注意算法的准确性。如果在实践中贸然使用准确性欠佳的算法，我

们最终很有可能只是发现一个 “未拟合”即不正确的决策模型。这样的人工智能毫无意义，反

而还会干扰正常的司法决策。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算法的科学性。有时候，准确性并不

意味着一切，太过准确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错误，即我们还会发现一个 “过拟合”的司法决策模

型。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机器学习发现的司法规律可能比法律专家所熟悉的规则更为复杂，它

们将包含不同的元素，它们的相关性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５１〕 其次，注意算法使用的透明

性。从当前所使用的主流算法看，深度学习无法做到算法的透明性。因为即使公布深度学习的

所有代码与程式，也无法预知算法如何以及为何得出相应的结果，因此，未来需要在对现有算

法进一步开源的基础上，探索与使用更为契合中国实践需要的新的算法。此外，算法的透明还

需要从基础数据做起，即从对法律裁判文书中简单要素的标注向疑难、复杂要素的标注迈进。

最后，注意算法的歧视性。算法带有歧视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有犯罪前科的主体在算

法预测量刑时会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对过去有偏见的数据进行未经仔细考虑的算法系统本来

就有可能重新创造甚至加剧过去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歧视。”〔５２〕 因此，应当注意和算法中可能存

在的偏见及其潜在危害。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得出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需要人的理

性判断与解读。

第二，人才的培养与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人与技术人的结合程度决定法律人工智

能的运用深度。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目前既没有 “人工”，更没有好 “人工”，又怎

么会生产出好的 “人工智能”呢？特别是当机器学习者被要求对新知数据进行分类时，分类设

计必然会引入一些归纳偏见，即机器学习者在 “清洗”数据时，设计何种假设及验证都不可避

免地存在偏差。如果由法律专业人士进行或指导计算机专业人才完成上述工作，或许可以将偏

差降至最低，但如果没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其间，偏差可能将无法被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内。〔５３〕 恰恰是在此关键问题上，无论是目前的法律界还是人工智能界，都没有做好充分投入的

准备。因此，未来我们不仅要从法律人工智能的角度系统培养相关的专门人才，还要推动法律

人士与技术人士在知识结构上的深度融合。或许只有当法律人与技术人紧密结合，相互理解，

充分获知对方的需求与期待并实际解决法律与技术运用中的实践难题时，才是法律人工智能在

法律界大展拳脚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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